
























费，交通主道及供电线路下不准种植一切高大植物及搭建房屋。如遇国家、

市、镇供电部门需要在乙方承租的土地内占用部份土地安装变压器或高压

设备等用电设施，乙方无条件服从， 并不要求任何经济损失补偿(合同租

赁期满后乙方必须将甲方的电杆线路交还给甲方)。 乙方自接到甲方通知

之日起七日内搬迁完毕甲方所需用地的地上物(乙方逾期搬迁的，视为乙

方放弃地上物的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理， 乙方不得干涉，相关处理费

用由乙方承担) , 并把土地交回甲方使用，否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

负责。 乙方被收回的土地按月计算分摊扣减土地的承包总租金， 具体扣减

的总租金以甲方确定为准，剩余的土地乙方按合同条款继续缴交承包总租

金给甲方。 合同终止后三天内， 乙方须及时办理用电、 用水等变更交接手

续， 配合新承租方用电、 用水等， 否则，视为乙方仍占用土地，须按照占

用时间及合同终止时的承包总租金的双倍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占用费。

3.租赁期内，如因甲方开发土地建设需要，甲方有权提前两个月通知

乙方清理现场及解除本合同， 不属甲方违约，乙方按实际承租时间缴纳承

包总租金。 乙方逾期清理现场的， 视为乙方放弃对土地上的财产或临时建

筑物等地上物的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理， 乙方不得干涉， 相关处理费

用由乙方承担。

4.由于该土地周边有民居， 乙方投得该土地后，不得私自把土地以出

租或其他形式给周边居民使用，不允许周边居民侵占该土地， 如周边居民

出现侵占土地行为，乙方必须马上反映到村民代表和村委会，如因乙方不

及时反映，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5.该土地流转用途为粮食种植，同 时可在耕地上种植符合《广东省耕

地上可种植浅根系作物清单 (2025 年试行) 》 要求的浅根系作物。

粮食种植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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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谷物： 稻谷 (早稻、 中稻和一季晚稻、 双季晚稻) 、 小麦 (冬

小麦、 春小麦 ) 、 玉米、 其他谷物 (谷子、高粱、大麦、燕麦、荞麦、其

他谷物) ;

( 2 ) 豆类： 大豆、 绿豆、 红小豆、 其他杂豆 (蚕豌豆) ;

( 3) 薯类 (鲜薯) : 马铃薯 (鲜薯) 、 甘薯 (鲜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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